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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 

1.核假權責： 

(1)榮譽假：未滿 1日者由各服勤處所主管核定，1日以上者由副秘書長核定。 

(2)其他差假：未滿 3日者由各服勤處所主管核定，3日以上者由副秘書長核定。 

2.每次累積放假（含榮譽假、補休假）日數不得超過 10日。 

附表 3 


